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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消延〔2021〕002 号 签发人：马 宁

关于尤溪县联合镇联合村双岭 24 号民房
“5·11”火灾事故延伸调查的报告

三明市人民政府：

为深刻汲取尤溪县联合镇联合村双岭 24 号民房“5·11”

火灾教训，切实加强木制企业隐患整治工作，坚决预防和遏制

小火亡人火灾事故的发生，根据《消防救援局关于开展火灾延

伸调查强化追责整改的指导意见》（应急消〔2019〕266 号）

的要求， 现将该起火灾事故延伸调查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火灾基本情况

2021 年 5 月 11 日 2 时 30 分，尤溪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

警称，尤溪县联合镇联合村双岭 24 号民房发生火灾。起火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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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木结构建筑，过火面积约 470 平方米，火灾造成 1 人死亡（陈

仕方，1934 年 12 月 20 日出生，男，汉族，福建尤溪人，身份

证号：350426193412201511）。经统计，直接财产损失约 85889

元。

二、起火建筑基本情况

起火建筑位于福建省尤溪县联合镇联合村双岭 24 号，为木

结构建筑，局部二层，座东朝西，占地面积约 350 平方米，建筑

面积约 470 平方米，建于上世纪 60 年代，距离最近消防站约

46km，行车时间约为 1 小时 9 分钟，其中多为乡村道路，大型

消防车无法通过。起火建筑毗邻情况，东侧为山坡，南侧为农田，

西侧为乡村公路，北侧为农田。

三、起火经过及扑救情况

2021 年 5 月 11 日 2 时 30 分，尤溪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

警称，尤溪县联合镇联合村双岭 24 号民房发生火灾。大队迅速

调集所属洋中消防站 1 部水罐车、1 辆抢险车，10名指战员赶赴

现场处置，火灾于 6 月 11 日 7 时 30 分许扑灭。

四、火灾调查情况

火灾发生后，我支队立即成立火灾调查组赶赴现场处置，并迅

速启动火灾调查应急预案。火灾事故调查组人员按照工作协

调、调查询问、现场勘验、损失统计的任务分工开展工作。围绕起

火时间、起火部位、电气线路敷设情况、建筑内物品摆设和其他有

关情况，制作询问笔录 5 份，采用观察法、比较法、筛选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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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洗法相结合的勘验方法，对火灾现场的环境勘验、初步勘验、

细项勘验和专项勘验。

经分析认定起火时间为起火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11 日 1 时

30 分许，起火部位位于起火建筑西北侧陈仕方卧室内，起火原

因可以排除放火、雷击、祭祀用火、生活用火、遗留火种引发火灾

的可能性，不能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引起火灾的可能性。尤溪县消防

救援大队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依法送达了《火灾事故认定书》

（尤消火认字〔2021〕第 0005 号）。

五、火灾事故灾害成因分析

（一）起火建筑为木结构建筑，村居居住分散，多为留守老

人及儿童，发生火灾时附近人员未能及时扑灭初期火灾和救人。

（二）报警时间晚，从发生火灾到打 119 报警，中间大概有

一个小时，村民不懂报警。

（三）起火民房建造和装修时间长，电气线路没有定期检测

和维护，线路负载发生变化，线路老化现象明显。

（四）死者属于高龄老人，行动能力缓慢，发生火灾后有逃

离起火部位但未正确选择逃生路线或者贪恋抢救财物。

（五）尤溪县联合镇联合村网格化工作不够扎实，隐患排查

和消防宣传不够全面，对重点人员摸排不够到位。

六、火灾事故责任追究情况

火灾发生后，我支队立即提请三明市消防安全委员会下发了

《关于切实加强“小火亡人”多发场所火灾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，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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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尤溪县政府按照相关规定，对该起火灾事故进行认真调查、严

肃追责。经调查，经查阅档案资料，联合镇将消防安全工作列入重

要议事日程，成立由主要领导任组长，落实办公场所、配备专职工

作人员，制定相关工作制度。多次召开专题会议，对消防安全各项

工作进行研究部署，将消防安全工作列入全年的年终绩效考核指

标，年初与各村委会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，实行领导包村、镇村干部

包组包户，做到村村有领导，组组有干部，完善消防安全责任体

系，实现层层传导压力。

虽然尤溪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消防工作，但乡镇基层工作开

展还不够扎实，隐患排查不够全面。消防宣传内容和形式单一，

覆盖面还不够广，宣传的内容缺乏针对性，不够全面。对火灾危害

性宣传较多，具体防范措施宣传还不够。针对此次事故暴露出来的

问题，尤溪县人民政府将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作出责任认定，

并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调查组在调查过程中未发现尤溪县消防救援大队在日常指

导、灭火救援和火灾事故调查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。起火建筑为

居民自建房，未涉及工程建设、中介服务、消防产品质量等方面

责任。

七、下一步防范措施

（一）加强消防宣传培训。督促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各职能相

关部门利用村村通广播、电视、LED、公众号等多种方式，加大

消防安全宣传，组织消防办和各村工作人员、志愿消防队、网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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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等开展“上门入户”宣传，发放消防安全提示手册，普及疏散

逃生知识，特别是加强老幼病残等弱势群体的重点宣传，大力普

及消防安全常识和逃生自救技能。

（二）加强公共消防设施建设。督促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落

实消防规划要求，加快完善消防队站、消防水源、救援道路等消

防基础设施建设，进一步夯实公共消防安全基础。按照《乡镇消防

队》（GB/T 35547-2017）标准要求，完善乡镇专职（志愿）消防

队、村级志愿消防队等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，强化联勤联训工

作，切实提升扑救初起火灾能力。

（三）健全基层消防工作机制。督促各县（市、区）以此次

事故为契机，强化组织建设，成立乡镇（街道）消防安全委员会、

消防工作站，建立健全协作、培训、考评机制，明确专兼职消防工

作岗位人员，严格落实经费保障。根据《乡镇（街道）消防委托

执法工作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（明消〔2020〕112 号）要求，

开展消防监督检查及行政处罚工作。把消防工作任务分片包干、

量化到每一名检查人员，实行定网定人定责，落实“实名制”检

查，坚决遏制“小火亡人”的势头，打通消防安全检查最后“一公

里”。

（四）加强电气火灾综合治理。将老旧农村住宅户内电线套

管、铝线改铜线等内容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，纳入城中村、棚户

区、老旧小区、传统村落和危房改造工作内容，定期通报电气火

灾隐患严重区域，统一开展区域电气线路改造。负有电器产品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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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流通、建设工程、电气使用管理、电气从业人员监管等领域综

合治理职责的职能部门要积极落实监管职责，市场监管、住建等部

门要定期公布曝光假冒伪劣电器产品生产、销售和不按技术标准进

行电气设计、施工的企业单位。

特此报告。

三明市消防救援支队

2021 年 7 月 5 日

（联系人：许瑞堂，联系电话：15159165222）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不予公开）

抄报：省消防救援总队。

三明市消防救援支队 2021 年 7 月 5 日印发


